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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律挑戰情況下之意向

管理人及香港房委會之意向為，即使有人提出或威脅提出日後挑戰，分拆出售及全球發售仍
會進行。

香港房委會已獲取法律意見，並相信任何以司法覆核方式進行之日後挑戰應不會獲勝訴。管
理人已個別考慮日後挑戰之可能性，並作出總結，認為根據本發售通函所載基準進行全球發售乃
為適當，而且在日後挑戰出現後（誠如本發售通函所述）可能適用之安排，在該等情況下均為適當。

儘管較早前訴訟已獲解決，惟香港房委會及管理人各法律顧問分別表示，不排除遭受日後挑
戰之可能性，包括受以司法覆核相關理由所提出之挑戰。故此，全球發售之條款包括應變條文，
在可能範圍內確保即使有任何日後挑戰（或任何日後挑戰之可能性），香港公開發售及全球發售仍
可進行。該等應變計劃過往並未應用於香港任何大型公開發售。因此，準申請人應細閱本發售通
函「可能出現之法律挑戰及全球發售相關條款及條件」一節。

倘若有人提出或威脅提出日後挑戰，管理人將會根據當時情況決定是否進行全球發售。全球
發售將會在董事仍然認為領匯適合上市之前提下，並只能在管理人認為即使有日後挑戰全球發售
仍適合進行時進行。董事之意見將會根據當時情況載於有關公佈中。

背景

前次發售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透過刊發二零零四年發售通函而進行，其後因盧少蘭
女士及馬基召先生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八日申請司法覆核而遭受法律挑戰。原訟法庭於二零零四
年十二月十四日駁回司法覆核申請，且上訴法庭在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的聆訊駁回盧女士
提出的上訴。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作出裁決，表示終審法院並無縮短
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時限之司法管轄權。

前次發售被限定最遲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結束。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於二零零四年十
二月十七日作出裁定後，情況已經清楚，在前次發售之適用時限內並不能清除其向終審法院進一
步提出上訴之可能性。未能清除有進一步上訴之可能對二零零四年發售通函刊發時之情況構成重
大變動。因此，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宣佈，因為考慮未能清除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之可能
性，所以前次發售不予進行。前次發售之信託已於其後終止，並已被二零零五年九月六日簽立之
補充前次發售信託契約之契約確認。

終審法院在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日判決，維持先前原訟法庭及上訴法庭之判決，至此，較早
前訴訟告一段落。終審法院在該項判決中，指出分拆出售符合香港房委會之法定宗旨，故屬香港
房委會之權力範圍內。終審法院之判決與香港房委會所獲有關全球發售及分拆出售之法律意見一
致，即全球發售及分拆出售一直（而且繼續）全屬香港房委會權力範圍內。依基本法規定，判例法
則在香港適用，而根據判例法則，倘若新案件中，事實及法律要點與過往之案例相同或相似，則
必須遵循上級法院過去曾作出之判決。終審法院作為香港最高法院，其指分拆出售乃在香港房委
會權力範圍內之裁決將成為判例。因此，香港房委會將不受以較早前訴訟提出之理由為據之司法
覆核作進一步打擊，任何進一步司法覆核挑戰，只能以其他理由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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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條文

全球發售之條款載入應變條文，在可能範圍內確保即使有任何日後挑戰（或任何日後挑戰之
可能性），如本發售通函「可能出現之法律挑戰及全球發售相關條款及條件」一節所述，香港公開
發售及全球發售仍可予進行。

根據此等應變條文，及倘若有人在全球發售全面成為無條件前任何時間提出或威脅提出日後
挑戰，管理人將於南華早報（以英文）及香港經濟日報（以中文）及管理人可能決定之任何其他報
章或媒體發表進一步公佈。該等公佈將明確提述或補充本發售通函，並可能包括對香港公開發售
時間表或條款的變更。有任何上述該等公告公佈後（不論涉及任何香港公開發售時間表或條款變
更與否），管理人可按任何公佈所載列之期限及方法授予成功申請人撤回權。倘若授予撤回權，
准予撤回之期限將不會少於七個營業日。是否授予撤回權，在目前及日後均由管理人在考慮當時
情況，並且受全球發售及包銷協議之條件規限下酌情決定。管理人在作出任何有關決定時，將會
考慮新情況的重要性，並會考慮有關需要（或與否）授予撤回權以使全球發售得以進行而收取之法
律意見（請參閱本發售通函「包銷」及「全球發售之架構—香港公開發售之條件」兩節）。

載入該等應變條文，是由於可能有進一步之法律挑戰阻礙香港公開發售，即使該等挑戰最終
未能勝訴。尤其由於香港房委會乃公共機構，其決定均受司法覆核之規限。進一步之司法覆核挑
戰之風險可以概括表述，惟不可能預先估計個別司法覆核挑戰之性質。此外，法院作出的司法覆
核決定因案而異，並對於司法覆核準則於日後案件應用標準及結果如何，不一定提供權威性指引。

應變條文旨在提供機制，使任何日後挑戰（如發生）可得予評估，並在管理人評估該日後挑
戰（當中考慮獲取之法律意見）後認為適當之情況下，香港公開發售可予進行。香港房委會已獲取
法律意見，並相信任何由司法覆核方式進行之日後挑戰應不會獲勝訴。管理人已個別考慮日後挑
戰之可能性，並作出總結，認為應變條文在有關情況下乃為適當。

倘若管理人決定授予撤回權，預期成功申請人可於刊發香港公開發售分配結果後之一段特定
期間（將不少於七個營業日）內，行使撤回權。在此機制下，分配以及退款予全部或部份不成功之
申請可在可行範圍內按原定時間表進行。此外，撤回機制旨在確保成功申請人保留分配的同時，
並毋須在其後之新發售事項下（不能保證有相同之分配）重新作出申請。

基於實施之實際情況，應變條文涉及下述特點：

(i) 任何撤回權應就申請人所獲分配之所有基金單位全部行使，否則不得行使。故此，不能
就部份分配之基金單位行使撤回權；及

(ii) 根據目前意向，行使任何撤回權所涉及之香港公開發售基金單位，將會重新分配予國際
發售項下之投資者。此乃由於在實際情況下，當已就全部或部份不成功之申請發放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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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難以透過香港公開發售將該等基金單位重新分配予投資者。管理人相信，倘若就行
使撤回權涉及之任何香港公開發售基金單位進行第二次公開申請程序，將會造成不可接
受的額外延誤，對於未行使撤回權之投資者構成不公平損害。因此，倘若授予撤回權，
基金單位在香港公開發售與國際發售之間的最終分配將會作出調整以反映香港公開發售
之任何撤回。

管理人認為，經考慮申請人整體利益後，以上特點適用於有關情況。

任何撤回一旦作出，均不得撤銷。申請人若有效地撤回，將不再有權擁有先前獲分配之基金
單位，亦無權重新申請。

不成功之香港公開發售申請人毋須撤回，再者，即使獲授撤回權，亦毋須採取任何行動。

倘若有人在全球發售全面成為無條件前任何時間提出或威脅提出日後挑戰，除非管理人認為
儘管有日後挑戰，全球發售仍適合進行，否則全球發售將不會進行。全球發售只能在董事仍然認
為領匯適合上市的前提下進行。倘若授予撤回權，董事之意見將會根據當時情況載於有關公佈中。

申請人之風險

倘若授予撤回權，將屬香港大型公開發售中之首例。因此，倘若出現系統問題或其他後勤問
題，則存在撤回權未必可在所有情況下按本發售通函或任何有關補充公佈所預期一般予以行使之
風險。

倘若有人在全球發售全面成為無條件前任何時間提出或威脅提出日後挑戰，是否授予撤回
權，在目前及日後均由管理人在全球發售及包銷協議之條件規限下酌情決定。當有人提出或威脅
提出日後挑戰，概不在任何情況下，自動授出亦不保證將會授出撤回權。儘管有人提出或威脅提
出日後挑戰，管理人可不授予任何撤回權而進行香港公開發售。

倘若有人在全球發售全面成為無條件前任何時間提出或威脅提出日後挑戰，全球發售時間表
則可能會延長；而倘若授予撤回權，則須延長時間表以使撤回權得以行使。依照本發售通函「預
期時間表」一節所載之初步預期時間表，倘若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預定公佈分配結果
之日期）授予撤回權並予公佈，上市日很可能會延遲最少20天，直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或
甚至更後日期。一旦延長香港公開發售或全球發售的時間表，則須經由證監會及香港聯交所批准。
無論如何上市日將不會延遲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之後。

全球發售時間表一旦延長，將會盡快在南華早報（以英文）及香港經濟日報（以中文）以及管
理人可能決定之任何其他報章或媒體公佈。

所有準申請人應細閱本發售通函「風險因素 — 日後挑戰之風險」一節所載之風險因素。




